[bookmark: _GoBack]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2016暑期ESL英語課程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2016年7月19日（二）～7月22日（五）、7月25日（一）～
            7月30日（六），為期10天。每日上午9點至下午4點。
◎活動地點：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51號，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活動對象：高中、國中及小學4-6年級學生，採全英語分級教學。
◎活動人數：100人（每班以25人為原則），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每人新臺幣13,000元，含午餐費。
◎報名方式：即日起報名至額滿為止。
    1.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網址：http://goo.gl/forms/UOhoviW5LT。
2.從蘭雅國中網頁下載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繕打或手寫報名表後，學生及家長以正楷簽名，將報名表及同意書正本親自繳至蘭雅國中總務處文書組。
3.繳報名表的同時，領取繳費三聯單繳費後，繳回收據聯，方完成報名。
◎主辦單位：蘭雅國中總務處
◎報名地點：蘭雅國中總務處文書組
◎洽詢電話：（02）2832-9377轉分機510、521、500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1:30、下午13:30～15:30
◎本校保留活動取消權限，若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活動，所繳費用全數退還。取消活動訊息將以手機簡訊通知。

-----------------------------------------------------
家長同意書
1. 家長同意，子弟參加蘭雅國中辦理2016暑期ESL英語課程，課程期間願遵守團體紀律。為確保參加學員個人之安全、健康及全體學員之整體利益及秩序，授權本校聘請之教師及人員，得適度管理教導其參加本活動之子女言行。若因學員不服本校前開人員指示或勸導，而發生意外（傷亡）時，本校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2. 家長同意，所填報名資料作為本校內部統計、教學行政資料運用及相關電子資訊寄發，不作其他用途；且於填寫前，對表格、同意書等文件之規定（內容）均已詳閱且無異議。
3. 家長或學員雖已辦理報名手續，但家長未於本同意書前條期限內繳費者，則不保留報名學員之參加名額。
4. 家長同意，不得要求本校或其他協辦活動之第三人提供其子女與其他學員不同之特殊待遇。因該學員之特殊狀況，經本校參考專業醫囑認為該報名學員不適宜參加本活動，有權決定報名學員是否得以參加該活動。
5. 家長已詳閱並同意，因家長或報名學員本身之因素，報名後無法參加本活動時，退費標準如下：
(1) 105年7月18日前因病全程無法參加，附上公立醫院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校申請取消參加活動者，即可全額退費（需自付原報名繳費之三聯單手續費用及保險費）。開課後，參加學員經公立醫院確診為流感病例，通知本校並提具公立醫院診斷證明，將按照該學員實際參加活動時間，依比例退還未參加天數的費用。
(2) 學員在報名本活動後，若無法參加，需以書面向本校申請取消參加活動。
◎105年6月17日中午12點前提出申請者，本校得收取1%的行政費用（學生保險、製單、收費手續費等），退還99%之費用。
◎105年6月17日中午12點後至6月27日中午12點前提出申請者，退還90%之費用。
◎105年6月27日中午12點後至7月8日中午12點前提出申請者，退還70%之費用。
◎105年7月8日中午12點後至7月18日中午12點前提出申請者，退還50%之費用。
◎開課後提出申請者，僅退還未參加天數的餐費。
◎本校不接受電話或電子郵件等通訊方式取消報名。
(3) 本活動開課後中途請假者，或未通知本校者，一律不予退費。
(4) 本同意書規定應退費予家長之情形者，應於本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提出申請，以利本校將款項以匯款方式退還家長。
6. 學員請假或缺席時數超過課程總時數之1/2，將不發給結業證書。
7. 家長同意，因未主動告知本校其子女身心之特殊狀況（如：罹患重症、亞斯柏格症或過敏體質等），導致其子女參加英語營活動期間發病或不適，而無法繼續參加活動時，本校除不予退費外，所衍生醫療救助等費用，家長需自行負擔，且不符合請領平安保險給付之要件。
8. 家長同意，為維護教學品質與課堂秩序，本校不開放非教學相關人員進入教室。
9. 家長同意，本活動所產生的文件與活動圖片所有權歸本校所有，僅限於本活動相關文宣使用。
10. 家長及本校均同意，本同意書未盡事宜，概依相關法令規定為準。
11. 家長因簽定本同意書及其子女參加本活動所生之一切爭議，家長及本校雙方應稟持誠信原則，先行協商解決方案。若因此涉訟，則以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2. 本同意書於家長簽定後生效，將正本交由本校留存，家長請先行影印一份留存。

以上條文均已詳閱並同意之。

                學校     年    班    號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
                                        聯絡手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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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即日起報名至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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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保留活動取消權限，若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活動，所繳費用全數退還。


取消活動訊息將以手機簡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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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 蘭雅國 民 中 學 2016 暑期 ESL 英語課程活動資訊     ◎ 活動日期： 201 6 年 7 月 19 日 （二） ～ 7 月 22 日 （五）、 7 月 25 日 （ 一 ） ～                7 月 30 日 （ 六 ） ， 為期 10 天。 每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   ◎ 活動地點： 臺北市士林 區 忠誠 路 二 段 51 號 ，臺北市立 蘭雅國 民 中 學 。   ◎ 活動對象： 高中、 國中 及 小學 4 - 6 年級 學生 ，採全英語 分級 教學 。   ◎ 活動人數： 1 00 人 （ 每班以 25 人為原則 ） ，額滿為止。   ◎ 活動費用：每人 新臺幣 13 ,000 元，含 午 餐費。   ◎ 報名方式 ：即日起報名至額滿為止。        1. 上網填寫 報名資料。網址 ： http://goo.gl/forms/UOhoviW5LT 。   2. 從蘭雅國中網頁下載 報名表 及家長同意書 ， 繕打或手寫報名表後，學生及 家長以正楷簽名 ，將報名表及同意書 正本親自繳至 蘭雅國中總務處文書 組。   3. 繳報名表的同時，領取繳費三聯單繳費後， 繳回收據聯， 方完成報名 。   ◎ 主辦單位： 蘭雅國中總 務處   ◎ 報名地點： 蘭雅國中總務處文書 組   ◎ 洽詢電話： （ 0 2 ） 2832 - 9377 轉分機 51 0 、 521 、 5 00   ◎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 9 :00 ～ 11 :30 、 下午 13 : 3 0 ～ 1 5 :30   ◎ 本校保留活動取消權限，若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活動，所繳費用全數退還。 取消活動訊息將以手機簡訊通知。     --------------- --------------- --- --------------- -----   家長同意書   1.   家長 同意 ， 子弟參加 蘭雅國中 辦理 2016 暑期 ESL 英 語 課程 ， 課程 期間願遵 守團體紀律 。 為確保參加學員個人之安全、健康及全體學員之整體利益及秩 序，授權本校聘請之教師及人員，得適度管理教導其參加本活動之子女言行。 若因學員不服本校前開人員指示或勸導，而發生意外 （ 傷亡 ） 時，本校不負 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2.   家長 同意 ， 所填報名資料作為 本校 內部統計、教學行政資料運用及相關 電子 資訊寄發，不作其他用途；且於填寫前，對表格、同意書等文件之規定 （ 內 容 ） 均已詳閱且無異議。   3.   家長或學員雖已辦理報名手續，但家長未於本同意書前條期限內繳費者，則 不保留報名學員之參加名額。   4.   家長同意，不得要求 本校 或其他協辦 活動 之第三人提供其子女與其他學員不 同之特殊待遇。因該學員之特殊狀況，經 本校 參考專業醫囑認為該報名學員 不適宜參加 本 活動，有權決定報名學員是否得以參加 該活動 。   5.   家長 已詳閱並 同意， 因家長或報名學員本身之因素， 報名後 無法參加 本 活動 時，退費標準如下：   (1)   10 5 年 7 月 18 日 前因病 全程無法參加， 附上公立醫 院 證明文件 ，以書面 向本校申請取消參加活動者 ，即可 全額 退費 （ 需自付原報名繳費之 三聯 單 手續費用及保險費 ） 。 開課後，參加學員經公立醫 院 確診為流感病例，

